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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的通

知》（教学〔2017〕9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6〕1号）文件精神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

招生工作要求，交大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负责制定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与录取

工作的相关规定，在医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指导下统筹协调负责医学院研究

生复试工作。各培养单位招生领导小组根据医学院有关复试、录取等规定，结合

实际生源情况，制订切实可行具体复试方案，并负责组织、协调和管理本单位研

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等过程。 

一、招生计划 

学位类别 
已录取推免生 

人数 

拟待招硕士生 

人数 
合计 

学术学位 213 437 650 

专业学位 148 202 350 

二、复试时间和安排 

1.复试时间：3月 13日～3月 26日。 

第一阶段：3月 13日-3月 19日（第一志愿培养单位内部复试） 

第二阶段：3月 22日-3月 26日（各培养单位间调剂） 

2.复试通知：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有关注意事项由各培养单位管理部门直

接通知考生本人。考生也可根据医学院研究生分院网站中“招生院所”栏内公布

的电话、邮箱，咨询相关事宜。 

3.考生报到要求：考生在接到培养单位的复试通知后，须携带以下材料至

指定地点查验证件后方可参加复试。所持证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考生则不予以复

试。须携带材料包括以下： 

① 本人二代身份证； 

② 准考证； 

③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应持所在学校的学生证；同等学

力者应持大专毕业证书及修过的本科课程成绩证明、外语成绩或水平证

明等等）； 

④ 复试通知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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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考生可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履行学籍验证

程序； 

注：以上证件都须准备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复印件于查验证件时上交。 

4.体检：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要按规定时间体检，体检时还需携带身

份证、准考证、1 寸证件照片，体检费 70元/人，在体检中心现场领取体检表。

体检完成后，由体检中心将体检结果反馈至医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未经健康

体检或检查结果不合格者将不予录取。 

（1）体检日期：考生可选择 3月 19日、22 日、26日、27日四天中的其中

一天进行体检，每天上午 7：30-10：30登记。 

（2）体检项目：包括一般检查（身高、体重、血压）、内科、外科、眼科（视

力、辨色力）、耳鼻喉科（听力、嗅觉）、胸部放射线检查、化验（谷丙转氨

酶）。 

（3）体检注意事项 

①体检前夜须清淡饮食（无需空腹）。 

②凭准考证进入体检中心，婉拒家属进入。 

③杜绝冒名顶替。 

④当日检查中，若发现甲状腺或乳房异常需进一步行 B 超检查，由考生

自付检查费。 

⑤体检肝功能异常，将通知考生行肝脏 B 超检查及复查肝功能，由考生

自付检查费。 

⑥ 矫正视力 1.0，矫正度数≥—800的考生将被提醒前往瑞金医院复查。 

⑦ 胸片结果异常者，将被提醒前往瑞金医院复查。 

体检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华检体检中心（电话：021-61281328） 

地址：嘉善路 118号(近复兴中路路口）明园商务中心 B座三楼； 

网上预约网址：http://hms.tijian18.com//Booking/Login_user.aspx 

三、复试内容 

为全面体现招生选拔的科学性，提高复试的有效性，各培养单位将根据学科

特点和培养要求，制定具体复试方案，主要考察考生的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综

合素质等。复试主要包括：①外语能力（听力、口语和专业外语）；②专业素质

和能力；③综合素质和能力三个方面。复试采取面试和笔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笔试成绩满分为 40分，面试成绩满分为 60分，满分为 100分，复试成绩低

于 60分者不予录取。 

1.笔试（满分 40分） 

http://www.chsi.com.cn/
http://hms.tijian18.com/Booking/Login_u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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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外语（20分）。要求考生在不借助外语工具书的情形下，能熟练

翻译一般难度以上的医学文献，题型为英译汉和汉译英。要求译文意思基本准确，

速度每小时英译汉不少于 3000个印刷符号，汉译英每小时不少于 300个汉字。

也可选取外文专业文献段落（一般难度），以考核考生专业外语的阅读理解、书

面总结的能力。 

（2）专业综合知识（20 分）。主要是考核考生专业理论基础与知识综合运

用的能力。 

2.面试（满分 60分） 

（1）外语听、说能力考核（20分）。主要测试考生听力水平及运用外语知

识进行交流的能力，测试考生的英语表达能力。 

（2）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30分）。考核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

创新思维等方面。要求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以及

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增强生源质量的可比性，

考核复试小组还应对考生掌握学科前沿知识、医学创新思维和发展潜力等方面进

行考核。  

（3）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10分）。面试过程中考核考生的人文素质、心

理素质、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职业精神。 

四、调剂复试 

1.调剂原则：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须同时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剂志愿专业的基本复试分

数线。 

（3）第一志愿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调剂

至相同或相近学科的专业学位或学术学位志愿；第一志愿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学术学位的考生仅在相同或相近学科的学术学位志愿内进行调剂。 

（4）第一志愿报考公卫、护理、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调剂至

相同学科的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志愿；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

则仅在相同学科的专业学位志愿内进行调剂。 

2.校内调剂： 

（1）第一阶段：报考第一志愿院所内，对于达到复试分数线但因复试比例

未能列入第一志愿专业复试的考生，各培养单位管理部门可在征得考生同意后，

在生源不足的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调剂。 

（2）第二阶段：报考第一志愿院所内未被拟录取的考生，可于 3月 20日根

据本网站信息和方法填报调剂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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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调剂： 

（1）调出本校。报考我校未被录取，但达到国家统一基本复试分数线要求

的考生，可申请向校外调剂。具体办理的时间、流程，届时可见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http://yz.chsi.com.cn/）上公布的信息。 

（2）调入本校。具体调剂需求稍后详见本网站通知。 

五、复试结果 

根据考生的总成绩[初试折算分（满分 100分）+复试]，排列名次，并从高

到低依次录取。复试成绩不合格（低于 60分）者则不予录取。复试结果由各培

养单位管理部门在复试结束后一周内向考生公布。录取信息包括：考生录取的专

业名称、导师、录取类别、学位类型（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招生院所在确定

录取信息申报后，不再修改。 

六、实施招生承诺制 

导师和考生经面试、初步录取后必须分别签定招生承诺书，导师须承诺研究

生的资助责任和培养责任，考生则须承诺遵守医学院的录取规定和研究生培养要

求等。 

七、录取结果 

各培养单位将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对进入复试的考生进行全面、

严格、有效的复试和审核，并根据初试和复试结果，确定拟录取名单，报送医学

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医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汇总、审核拟录取名单信息，并

上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正式录取名单将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上公

布。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1-53068810 

电子信箱：yzb@shsmu.edu.cn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8年 3月 12日 

mailto:yzb@shsmu.edu.cn

